
2024 年度北京地区卫生健康系统直属单位网站测评指标体系

一级指标 权重
二级指标

三级指标
权重 考核标准

信息发布 28

概况信息类

领导信息 1
·提供本单位主要领导的姓名、职务、分管范围、照

片、个人简介等信息。

单位介绍 1
·提供本单位成立时间、资质荣誉等简介信息，单位

职能、公共服务职能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。

组织机构 1
·提供本单位内设科室、下属机构、直属机构等单位

的概况信息，如主要职责/概况、联系方式等信息。

工作信息类

专业信息 5
·提供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信息，如统计数据、本

单位专业学术领域交流信息、专业介绍等。

主站支持 2
2024 年信息报送量（仅限报送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

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信息数量）

人事信息 2
·提供本单位人事任免、人员招聘等信息，1年内有

更新

行风廉政 1
提供本单位行风或廉政建设情况，提供公众监督和投

诉方式。

卫生宣传类

动态信息 6

·提供本单位工作动态、行业动态、通知公告、招标

采购等信息，要求要素齐全；动态、新闻类信息在 2

周内有更新，通知公告类信息在 6 个月内有更新。

行业政策 6

·提供国家部委、上级机构、市卫生健康委等机构发

布的本行业相关的政策法规文件以及本单位重要文件

等文件的发布，2024 年最少 6个月内有更新。

专题专栏 3
·围绕本单位重点工作、社会热点及时开设专题，主

题明确、内容丰富，更新及时（2024 年专题）。

专项服务 34

专项信息

业务培训 5

·针对本行业的专业工作人员提供培训相关的信息，

如培训通知、培训动态、培训课件等，综合考核更新

情况。2024 年有更新。

专业宣教 7

·面向核心目标受众，提供单位职能相关的专业宣传

教育，如面向公众的健康教育、医疗保健、专业技能

与行业交流信息等，内容丰富，2024 年有更新。

技术标准 4
·介绍本行业相关的技术标准，并进行有效的分类。

2024 年有更新。

科研工作 3

·提供本单位的科研工作信息，如科研动态、科研课

题、科研申请、科研成果、科研项目等信息。2024 年

有更新。



服务内容

查询服务 5

·提供本单位职能相关的服务内容、服务流程等信息

查询支持或功能，提供涉及公共卫生、疾病应急处置

相关服务流程信息查询服务。

专业服务 5
·针对本单位业务职能提供资料下载或网上办理等在

线专业服务。

服务咨询 5

·针对单位所服务的目标受众，可以提供就本单位负

责的相关业务进行在线咨询、或提供面向目标受众开

放的咨询电话，并且相应服务咨询使用方式的说明。

互动交流 15

信箱类渠道

渠道建设 5

·设有领导信箱、在线咨询、建议投诉等在线提交渠

道（可整合为一），明确告知处理规则、答复时限；

提供信件查询功能，主动公示信件处理状态；设立信

件是否公开选项；设置答复满意度评价功能。

渠道反馈 2

·对目标受众提交的信件在 5 个工作日内答复，信件

答复详细、具体，不出现敷衍、推诿情况；提供 2024

年公示信件。

调查类渠道

调查渠道 2

·能结合本单位重点工作、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组织

内容开展网上调查或意见征集活动，要求调查主题明

确、功能易用，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，2024 年内

至少开展 3 次以上。

政务新媒体

微博 2

·开通官方微博并在网站显著位置提供微博链接，保

持信息持续更新，并通过政务微博发布行业信息、行

业政策及解读内容，原创性是否高，引导网络舆情；

近一年时间里是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，以及与公

众的互动情况。

微信 2

·开通官方微信，并在网站显著位置提供官方微信号

或二维码扫描；保持信息持续更新，并通过政务微信

发布信息（是否包括行业信息、行业政策及解读等内

容，原创性是否高）；与公众的互动情况，引导网络

舆情。

抖音/快手

/B 站等新

媒体

2

·开通抖音/快手/B 站等官方新媒体，保持信

息持续更新，并通过以上媒体发布信息（行业

政策及解读、重要新闻、就医指南、健康宣教

等内容，原创性是否高），以及与公众的互动

情况，引导网络舆情。

功能与设

计
11 页面设计 3

采用先进的设计思念和技术展现美观、庄重的政府网

站特色，如扁平化设计、HTML5、DIV+CSS、SEO 优化

等。



检索功能 3
·提供站内、组合检索等多种检索功能，检索结果是

否丰富、完整，能否有序排列，关键字突出。

网站导航 2
·站点地图、栏目导航、站外导航等功能，功能是否

易用，导航是否准确。

辅助信息 2

·提供 ICP 备案号、公安网备证书号、隐私安全、版

权保护申明、网站维护单位及联系方式、网站使用帮

助等。

标识规范 1
·首屏位置体现本单位职能的独有 LOGO，醒目位置设

置“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”站群链接。

站点可用

性
12

栏目设置 4
网站是否存在空白栏目（栏目无内容、栏目内容无实

际意义等）。

栏目更新 4
新闻、动态、通知等具备时效性栏目内容长期（2024

年全年）不更新。

链接有效 4 全站死链、无法访问的链接的情况。

总分 100

加分项 特色服务 ▲10

1.新技术应用服务（无障碍浏览、移动 APP、小程序、

社交媒体分享、人工智能等）；

2.是否通过发布权威信息、召开新闻发布会或吹风会、

接受媒体采访等方式进行热点回应；

3.热点服务或栏目首页突出体现；

4.结合自身业务开展的特色功能或栏目；

5.其他方面的特色服务（如多语种版本）。

扣分项

不符合政策

法规规定
▼5

违反《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公开管理办法》（国卫办发

〔2021〕43号）第七条中的任何一条：

医疗卫生机构不得公开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涉及国家秘密的；

（二）涉及商业秘密的；

（三）涉及自然人个人信息保护的；

（四）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

济安全、执业安全、社会稳定及正常医疗秩序的；

（五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等法律法

规规定或涉嫌夸大、虚假宣传等内容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的不予公开的信

息。

网站安全问

题
▼5

1.网站在测评期间不能正常访问的；

2.网站出现严重的安全事件并造成一定社会负面影响

的；

3.网站被网络安全部门监测到网站有安全隐患的。


